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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关于一纵线白彭路至小湾立交段工程（科学

大道九龙坡段）项目二期临时用地
的批复

重庆市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：

你单位《关于一纵线白彭路至小湾立交段工程（科学大

道九龙坡段）项目二期临时用地的申请》收悉，经研究，现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单位临时使用位于我区西彭镇宝华村部分国

有土地合计 0.1305 公顷，其中国有农用地 0.1216 公顷（耕

地 0.0662 公顷），国有建设用地 0.0089 公顷公顷。作为一纵

线白彭路至小湾立交段工程（科学大道九龙坡段）项目二期

临时施工便道用地。

二、你单位应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补偿金额足

额支付后依法使用土地，采取有效措施，加强施工管理，不

得改变临时用地批准用途，不得修建永久性建（构）筑物，

不得转让、出租，严禁超范围用地，杜绝非法采伐、破坏植

被等行为。

三、该宗临时用地的使用期限自批复之日起 3 年。未经

批准不得改变土地性质和用途。

四、临时用地期满后一年内，你单位应严格依据《土地

复垦条例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）相关规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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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按照评审通过的土地复垦方案做好土地复垦，并及时交

还原权利人。

此复。

附件：临时用地明细表

重庆市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2025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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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临时用地明细表

单位：公顷

序号 申请单位 项目地址
土地利用现状面积

备注
总面积 农用地 建设用

地
未利用
地

1

重庆市城
市建设发
展有限公

司

西彭镇宝华村部分国
有土地 0.1305 0.1216 0.0089 0

合计 0.1305 0.1216 0.0089 0


